象 山 区
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象市监发〔2020〕9号


关于调整企业登记“审核合一、一人通办”
工作权限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、机关各股室：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，根据《象山区工商局关于印发推行企业登记“审核合一、一人通办”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象工商发[2019]1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现对企业登记“审核合一、一人通办”工作权限进行调整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“审核合一”登记原则
“审核合一”是指企业注册登记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登记注册事项（含设立、变更、注销、备案等）实行一人核准制。即注册登记人员依法行使受理、审查、核准、发照和法律文书签署权，依法作出登记注册决定。
二、“审核合一”登记事项范畴
（一）实行“审核合一”登记的事项
1.企业名称核准（涉及前置许可的项目），无行政区划的企业名称变更初审；
2.内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、备案登记；　
3.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；
4.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变更、注销登记；
5.股权出质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；
6.股权冻结（司法协助）。
（二）暂不实行“审核合一”的事项
1、非公司企业法人改制登记；
2、内资企业分立、合并登记；
3、审核员认为不宜实行“审核合一”的其他重大、疑难登记事项。
三、“审核合一”工作程序
（一）除了暂不实行“审核合一”的重大登记事项外，其他登记事项均实行一人核准制。即审核员一人依法行使受理、审查、核准、发照，法律文书签署权，依法作出登记注册决定；重大登记注册事项实行一审一核制，即由一名审核员受理，分管登记业务的局领导作出是否核准登记的决定。
（二）实行“审核合一”的事项，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审核员应当场做出准予登记的决定，即登记事项当场办结。对于材料不齐全，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审核员应按照相关工作规范要求，依法作出相应处理。
（三）审核员对于其登记权限内的登记注册申请，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，可以提请登记部门集体讨论。经集体讨论后作出的决定，由审核员在审核文书中注明集体讨论，登记部门负责人签署核准意见。
（四）审核员在作出登记注册决定时,应当在出具的法律文书上签署姓名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；不因审核员工作岗位的变动，或市场主体资格的丧失而免除相应法律责任。
四、行使“审核合一”审批权的审核员条件
（一）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（含参公人员），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；
（二）从事注册登记工作2年以上或从事市场监督管理（工商行政管理）工作5年以上，熟悉注册登记业务，受过必要的业务培训和考核；
登记机关可根据本单位实际，适当放宽上述第二款的条件。不符合条件或未获得书面授权的审核人员不得行使“审核合一”审批权；不具备审批权资格的人员为企业登记注册审查员，可根据授权对企业设立、变更、注销、备案申请依法进行初审，再交登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核准。
（三）实行“审核合一”的登记机关应书面授予窗口登记人员“审核合一”审批权，并予以公示。


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7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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